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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公告之總說明及逐點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主　　旨：訂定「一定規模之網路廣告平臺計算基準」，並自即日生效。

依　　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所稱網路廣告平臺之一定規模，應綜

合考量下列各款認定：

一、平臺被利用於刊登詐騙廣告之風險。

二、我國使用者占比，以平臺上我國每月獨立訪客數大於我國人口總數之百分

之五為計算。

部　　長　黃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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